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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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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潮補字第69號
原      告  方曉菁  




被      告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志閎  
被      告  嘉曜鋼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樂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被      告  許博森  
            許博翰  
            洪福壽  
            洪福雄  
            洪福贊  
            洪福得  
            陳建銘  


            陳阿錦  
            莊陳英麗
            洪黃銀  
            曾國和  
            張榮發  
            張榮振  
            張榮昌  
            張榮典  
            張榮六  
            張惠美  
            張惠絨  
            張惠芳  
            陳嫣鏡  
            方怡貞  
            方怡莉  
            方怡華  
            方儷憓  
            許麗莎  


            許茂煌  
            許生章  
一、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惟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法院因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土地所有人方面，為其所有權之擴張，在鄰地所有人方面，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制，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5規定之法意，鄰地通行權訴訟標的之價額，如主張通行權之人為原告，應以其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為準；如否認通行權之人為原告，則以其土地因被通行所減價額為準（最高法院78台抗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法院依職權調查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為何，得經由鑑定結果認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96號裁定意旨），或比較附近有道路通行已實價登錄之土地價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2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管線安設權與鄰地通行權均係利用鄰地而增加自己土地之利益，而在鄰地地面下安設管線與在地面上通行之位置又大致相近，應採用與前述袋地通行相同計算標準核定。且袋地通行權部分與管線安設權部分，乃不同訴訟標的，其價額應合併計算（本院暨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6號研討結果、11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3號研討結果、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字第203號裁定參照）。    
二、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既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範疇，原告不繳納鑑定費，法院非不得依職權以其他方法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2項、第3項規定，申請地上權、永佃權、不動產役權、耕作權或農育權之設定或移轉登記，其權利價值不明者，應由申請人於申請書適當欄內自行加註，再依法計收登記費。前二項權利價值低於各該權利標的物之土地申報地價或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現值百分之四時，以各該權利標的物之土地申報地價或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現值百分之四為其一年之權利價值，按存續之年期計算；未定期限者，以七年計算之價值標準計收登記費。係提供不動產役權人申請設定、移轉登記，為計算該權利價值做為收取規費之依據，其計算方式本與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無涉，僅因其所增價額未確定時，乃參照該規定之計算方式，核算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而已。查我國110年7月1日開始實施實價登錄2.0新制，關鍵變革即包括完整揭露門牌、地號，已與先前實務見解認為：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不明，且未定期限時，應可參照地役權權利價值不明之情形，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以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四為其1年之權利價值，未定期限者並以7年計算其價值（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60號裁定意旨參照）之時空背景不同。相較之下，現行法院已有更新、更接近實際價額的工具，可供核定原告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在有相近地段、土地條件類似之土地實價登錄資料可查算之情形下，縱非完全精準，仍應較99年06月28日修正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更接近權利真實價值，法院自非不得依職權採用更能真實反應原告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之核定方法，而非一律參考其他權利之價值進行核定，合先敘明。
三、經查，原告起訴請求：㈠確認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65-5地號土地就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分別所有坐落同段165-3、165-2、165-1、165、166-13、166、186、187、188、189、189-1、190、191、193、193-1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通行方案一之土地（通行路寬8公尺，面積以實測為準）、或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1所有坐落同段162、163、16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通行方案二之土地（通行路寬8公尺，面積以實測為準），或法院認定其他以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有通行權存在。㈡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或被告編號11應容忍原告在前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通行，且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阻撓原告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原告在前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路面。㈢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或被告編號11應容忍原告在第一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設置電力管線、自來水管線、汙水管線、瓦斯管線、電信管線或其他管線及排水溝渠。依前揭說明，上開訴訟標的價額應分別以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65-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通行袋地（訴之聲明第一項與第二項互相競合，目的同一，故僅以訴之聲明第一項之內容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即可）及訴之聲明第三項安設管線所增價額為準，合併計算核定之。請兩造：
    ㈠於收受本裁定5日內具狀陳報本件訴訟標的之具體價額，並提出相關估價報告，或陳明是否願支付費用送鑑價機關鑑價。
    ㈡如逾期未陳報、亦未表明願支付鑑價費用，本件即依下列方式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屏東縣東港鎮都市土地之乙種工業用地，面積分別為357.05平方公尺（即108.00763坪）、357.06平方公尺（即108.01065坪），又以東港鎮之都市土地、工業用地為搜尋條件於591網站上查詢近一年東港類似條件土地交易之實價登錄價格【剔除特殊交易、面積差距過大之交易情形】，並輔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檢視每筆交易土地臨路與否，有臨路之土地地號、總價、交易總面積、單坪價格均如附表一所示，每坪平均單價為5.1萬元（小數點後二位以下四捨五入）；另未臨路之土地地號、總價、交易總面積、單坪價格均如附表二所示，每坪平均單價則為2.7萬元（小數點後二位以下四捨五入），經計算如附表一、二所示與系爭土地相類條件土地近一年之交易實價，臨路與否之每坪平均單價價差為2.4萬元（即5.1萬元-2.7萬元=2.4萬元）。是可合理推論，系爭土地因主張通行權可對外通行後，所增價額為每坪2.4萬元，則本件訴之聲明第一項、第三項訴訟標的價額均應核定為5,184,439元【計算式：2.4萬元/坪×(108.00763+108.01065)坪＝5,184,43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合併核定為10,368,878元【計算式：㈠5,184,439元+㈡5,184,439元＝10,368,878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21,756元。
四、承前，如原告未能查報本件訴訟標的具體價額，亦不願支付鑑價費用，即應於收受本裁定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121,756元。如逾期未繳納或繳納不完全，即駁回其訴。
五、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麥元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語柔
附表一（土地有臨路）
		編號

		地址

		總價

		交易總面積

		單價(每坪)



		1

		東港鎮船頭段192地號

		770萬元

		272.74坪

		2.82萬元/坪



		2

		東港鎮大埔段1259地號

		1,680萬元

		233.11坪

		7.21萬元/坪



		3

		東港鎮大埔段545、545-3地號

		2,683萬元

		447.23坪

		6萬元/坪



		4

		東港鎮後寮溪段974地號

		351萬元

		100.32坪

		3.5萬元/坪



		5

		東港鎮後寮溪段974地號

		246萬元

		70.32坪

		3.5萬元/坪



		平均

		


		5,730萬元

		1,123.72坪

		5.1萬元/坪







附表二（土地未臨路）
		編號

		地址

		總價

		交易總面積

		單價(每坪)



		1

		東港鎮後寮溪段1059、1028地號

		698萬元

		116.4坪

		6萬元/坪



		2

		東港鎮船頭段697地號

		230萬元

		227.25坪

		1.01萬元/坪



		平均

		


		928萬元

		343.65坪

		2.7萬元/坪







附表三
		編號

		土地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1

		165地號

		許博森



		2

		165-1地號

		許博翰





		


		165-2地號

		




		


		165-3地號

		




		3

		166地號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166-13地號

		




		4

		186地號







		洪福壽



		


		


		洪福雄



		


		


		洪福贊



		


		


		洪福得



		


		


		陳建銘



		


		


		陳阿錦



		


		


		莊陳英麗



		


		


		洪黃銀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5

		187地號

		曾國和



		6

		188地號







		張榮發



		


		


		張榮振



		


		


		張榮昌



		


		


		張榮典



		


		


		張榮六



		


		


		張惠美



		


		


		張惠絨



		


		


		張惠芳



		7

		189地號

		陳嫣鏡



		8

		189-1地號

		嘉曜鋼鐵有限公司





		


		190地號

		




		


		193-1地號

		




		9

		191地號

		方怡貞



		


		


		方怡莉



		


		


		方怡華



		


		


		方儷憓



		10

		193地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162地號、
163地號、
164地號

		許麗莎



		


		


		許茂煌



		


		


		許生章



		


		


		許博翰



		


		


		許博森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潮補字第69號

原      告  方曉菁  





被      告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志閎  

被      告  嘉曜鋼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樂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被      告  許博森  

            許博翰  

            洪福壽  

            洪福雄  

            洪福贊  

            洪福得  

            陳建銘  



            陳阿錦  

            莊陳英麗

            洪黃銀  

            曾國和  

            張榮發  

            張榮振  

            張榮昌  

            張榮典  

            張榮六  

            張惠美  

            張惠絨  

            張惠芳  

            陳嫣鏡  

            方怡貞  

            方怡莉  

            方怡華  

            方儷憓  

            許麗莎  



            許茂煌  

            許生章  

一、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

    裁判費。惟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

    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

    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法院因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3項分別

    定有明文。復按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土地所有人方面，為

    其所有權之擴張，在鄰地所有人方面，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

    制，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5規定之法意，鄰地通行權訴

    訟標的之價額，如主張通行權之人為原告，應以其土地因通

    行鄰地所增價額為準；如否認通行權之人為原告，則以其土

    地因被通行所減價額為準（最高法院78台抗字第355號裁判

    意旨參照）。法院依職權調查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為

    何，得經由鑑定結果認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96

    號裁定意旨），或比較附近有道路通行已實價登錄之土地價

    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2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

    管線安設權與鄰地通行權均係利用鄰地而增加自己土地之利

    益，而在鄰地地面下安設管線與在地面上通行之位置又大致

    相近，應採用與前述袋地通行相同計算標準核定。且袋地通

    行權部分與管線安設權部分，乃不同訴訟標的，其價額應合

    併計算（本院暨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6

    號研討結果、11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3號研討結果

    、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字第203號裁定參照）。    

二、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1  第 1  項

    、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既屬法院應依

    職權調查之範疇，原告不繳納鑑定費，法院非不得依職權以

    其他方法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2

    項、第3項規定，申請地上權、永佃權、不動產役權、耕作

    權或農育權之設定或移轉登記，其權利價值不明者，應由申

    請人於申請書適當欄內自行加註，再依法計收登記費。前二

    項權利價值低於各該權利標的物之土地申報地價或當地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現值百分之四時，以各該權利標的物之

    土地申報地價或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現值百分之四

    為其一年之權利價值，按存續之年期計算；未定期限者，以

    七年計算之價值標準計收登記費。係提供不動產役權人申請

    設定、移轉登記，為計算該權利價值做為收取規費之依據，

    其計算方式本與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無涉，僅因其所

    增價額未確定時，乃參照該規定之計算方式，核算需役地因

    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而已。查我國110年7月1日開始實施實

    價登錄2.0新制，關鍵變革即包括完整揭露門牌、地號，已

    與先前實務見解認為：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不明，且未

    定期限時，應可參照地役權權利價值不明之情形，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以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四為

    其1年之權利價值，未定期限者並以7年計算其價值（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60號裁定意旨參照）之時空背景不同。

    相較之下，現行法院已有更新、更接近實際價額的工具，可

    供核定原告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在有相近地段、土

    地條件類似之土地實價登錄資料可查算之情形下，縱非完全

    精準，仍應較99年06月28日修正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

    項規定更接近權利真實價值，法院自非不得依職權採用更能

    真實反應原告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之核定方法，而非一

    律參考其他權利之價值進行核定，合先敘明。

三、經查，原告起訴請求：㈠確認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

    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65-5地號土地就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

    編號10分別所有坐落同段165-3、165-2、165-1、165、166-

    13、166、186、187、188、189、189-1、190、191、193、1

    93-1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通行方案一之土地（通行路寬8公

    尺，面積以實測為準）、或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1所有坐落同

    段162、163、16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通行方案二之土地（

    通行路寬8公尺，面積以實測為準），或法院認定其他以損

    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有通行權存在。㈡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

    至編號10或被告編號11應容忍原告在前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

    土地通行，且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阻撓原告通行

    之行為；並應容忍原告在前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開設道

    路、鋪設柏油或水泥路面。㈢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或

    被告編號11應容忍原告在第一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設置

    電力管線、自來水管線、汙水管線、瓦斯管線、電信管線或

    其他管線及排水溝渠。依前揭說明，上開訴訟標的價額應分

    別以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65

    -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通行袋地（訴之聲明第一項

    與第二項互相競合，目的同一，故僅以訴之聲明第一項之內

    容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即可）及訴之聲明第三項安設管線所增

    價額為準，合併計算核定之。請兩造：

    ㈠於收受本裁定5日內具狀陳報本件訴訟標的之具體價額，並

      提出相關估價報告，或陳明是否願支付費用送鑑價機關鑑

      價。

    ㈡如逾期未陳報、亦未表明願支付鑑價費用，本件即依下列

      方式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屏東縣東港鎮都市土地之乙種

      工業用地，面積分別為357.05平方公尺（即108.00763坪

      ）、357.06平方公尺（即108.01065坪），又以東港鎮之

      都市土地、工業用地為搜尋條件於591網站上查詢近一年

      東港類似條件土地交易之實價登錄價格【剔除特殊交易、

      面積差距過大之交易情形】，並輔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檢視每筆交易土地臨路與否，有臨路之土地地號、總價、

      交易總面積、單坪價格均如附表一所示，每坪平均單價為

      5.1萬元（小數點後二位以下四捨五入）；另未臨路之土

      地地號、總價、交易總面積、單坪價格均如附表二所示，

      每坪平均單價則為2.7萬元（小數點後二位以下四捨五入

      ），經計算如附表一、二所示與系爭土地相類條件土地近

      一年之交易實價，臨路與否之每坪平均單價價差為2.4萬

      元（即5.1萬元-2.7萬元=2.4萬元）。是可合理推論，系

      爭土地因主張通行權可對外通行後，所增價額為每坪2.4

      萬元，則本件訴之聲明第一項、第三項訴訟標的價額均應

      核定為5,184,439元【計算式：2.4萬元/坪×(108.00763+1

      08.01065)坪＝5,184,43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是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合併核定為10,368,878元【計算式：

      ㈠5,184,439元+㈡5,184,439元＝10,368,878元】，應徵第一

      審裁判費121,756元。

四、承前，如原告未能查報本件訴訟標的具體價額，亦不願支付

    鑑價費用，即應於收受本裁定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121,

    756元。如逾期未繳納或繳納不完全，即駁回其訴。

五、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麥元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語柔

附表一（土地有臨路）

編號 地址 總價 交易總面積 單價(每坪) 1 東港鎮船頭段192地號 770萬元 272.74坪 2.82萬元/坪 2 東港鎮大埔段1259地號 1,680萬元 233.11坪 7.21萬元/坪 3 東港鎮大埔段545、545-3地號 2,683萬元 447.23坪 6萬元/坪 4 東港鎮後寮溪段974地號 351萬元 100.32坪 3.5萬元/坪 5 東港鎮後寮溪段974地號 246萬元 70.32坪 3.5萬元/坪 平均  5,730萬元 1,123.72坪 5.1萬元/坪 

附表二（土地未臨路）

編號 地址 總價 交易總面積 單價(每坪) 1 東港鎮後寮溪段1059、1028地號 698萬元 116.4坪 6萬元/坪 2 東港鎮船頭段697地號 230萬元 227.25坪 1.01萬元/坪 平均  928萬元 343.65坪 2.7萬元/坪 

附表三

編號 土地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1 165地號 許博森 2 165-1地號 許博翰   165-2地號   165-3地號  3 166地號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166-13地號  4 186地號    洪福壽   洪福雄   洪福贊   洪福得   陳建銘   陳阿錦   莊陳英麗   洪黃銀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5 187地號 曾國和 6 188地號    張榮發   張榮振   張榮昌   張榮典   張榮六   張惠美   張惠絨   張惠芳 7 189地號 陳嫣鏡 8 189-1地號 嘉曜鋼鐵有限公司   190地號   193-1地號  9 191地號 方怡貞   方怡莉   方怡華   方儷憓 10 193地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162地號、 163地號、 164地號 許麗莎   許茂煌   許生章   許博翰   許博森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潮補字第69號
原      告  方曉菁  




被      告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志閎  
被      告  嘉曜鋼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樂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被      告  許博森  
            許博翰  
            洪福壽  
            洪福雄  
            洪福贊  
            洪福得  
            陳建銘  


            陳阿錦  
            莊陳英麗
            洪黃銀  
            曾國和  
            張榮發  
            張榮振  
            張榮昌  
            張榮典  
            張榮六  
            張惠美  
            張惠絨  
            張惠芳  
            陳嫣鏡  
            方怡貞  
            方怡莉  
            方怡華  
            方儷憓  
            許麗莎  


            許茂煌  
            許生章  
一、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惟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法院因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土地所有人方面，為其所有權之擴張，在鄰地所有人方面，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制，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5規定之法意，鄰地通行權訴訟標的之價額，如主張通行權之人為原告，應以其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為準；如否認通行權之人為原告，則以其土地因被通行所減價額為準（最高法院78台抗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法院依職權調查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為何，得經由鑑定結果認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96號裁定意旨），或比較附近有道路通行已實價登錄之土地價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2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管線安設權與鄰地通行權均係利用鄰地而增加自己土地之利益，而在鄰地地面下安設管線與在地面上通行之位置又大致相近，應採用與前述袋地通行相同計算標準核定。且袋地通行權部分與管線安設權部分，乃不同訴訟標的，其價額應合併計算（本院暨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6號研討結果、11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3號研討結果、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字第203號裁定參照）。    
二、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既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範疇，原告不繳納鑑定費，法院非不得依職權以其他方法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2項、第3項規定，申請地上權、永佃權、不動產役權、耕作權或農育權之設定或移轉登記，其權利價值不明者，應由申請人於申請書適當欄內自行加註，再依法計收登記費。前二項權利價值低於各該權利標的物之土地申報地價或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現值百分之四時，以各該權利標的物之土地申報地價或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現值百分之四為其一年之權利價值，按存續之年期計算；未定期限者，以七年計算之價值標準計收登記費。係提供不動產役權人申請設定、移轉登記，為計算該權利價值做為收取規費之依據，其計算方式本與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無涉，僅因其所增價額未確定時，乃參照該規定之計算方式，核算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而已。查我國110年7月1日開始實施實價登錄2.0新制，關鍵變革即包括完整揭露門牌、地號，已與先前實務見解認為：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不明，且未定期限時，應可參照地役權權利價值不明之情形，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以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四為其1年之權利價值，未定期限者並以7年計算其價值（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60號裁定意旨參照）之時空背景不同。相較之下，現行法院已有更新、更接近實際價額的工具，可供核定原告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在有相近地段、土地條件類似之土地實價登錄資料可查算之情形下，縱非完全精準，仍應較99年06月28日修正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更接近權利真實價值，法院自非不得依職權採用更能真實反應原告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之核定方法，而非一律參考其他權利之價值進行核定，合先敘明。
三、經查，原告起訴請求：㈠確認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65-5地號土地就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分別所有坐落同段165-3、165-2、165-1、165、166-13、166、186、187、188、189、189-1、190、191、193、193-1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通行方案一之土地（通行路寬8公尺，面積以實測為準）、或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1所有坐落同段162、163、16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通行方案二之土地（通行路寬8公尺，面積以實測為準），或法院認定其他以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有通行權存在。㈡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或被告編號11應容忍原告在前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通行，且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阻撓原告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原告在前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路面。㈢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或被告編號11應容忍原告在第一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設置電力管線、自來水管線、汙水管線、瓦斯管線、電信管線或其他管線及排水溝渠。依前揭說明，上開訴訟標的價額應分別以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65-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通行袋地（訴之聲明第一項與第二項互相競合，目的同一，故僅以訴之聲明第一項之內容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即可）及訴之聲明第三項安設管線所增價額為準，合併計算核定之。請兩造：
    ㈠於收受本裁定5日內具狀陳報本件訴訟標的之具體價額，並提出相關估價報告，或陳明是否願支付費用送鑑價機關鑑價。
    ㈡如逾期未陳報、亦未表明願支付鑑價費用，本件即依下列方式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屏東縣東港鎮都市土地之乙種工業用地，面積分別為357.05平方公尺（即108.00763坪）、357.06平方公尺（即108.01065坪），又以東港鎮之都市土地、工業用地為搜尋條件於591網站上查詢近一年東港類似條件土地交易之實價登錄價格【剔除特殊交易、面積差距過大之交易情形】，並輔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檢視每筆交易土地臨路與否，有臨路之土地地號、總價、交易總面積、單坪價格均如附表一所示，每坪平均單價為5.1萬元（小數點後二位以下四捨五入）；另未臨路之土地地號、總價、交易總面積、單坪價格均如附表二所示，每坪平均單價則為2.7萬元（小數點後二位以下四捨五入），經計算如附表一、二所示與系爭土地相類條件土地近一年之交易實價，臨路與否之每坪平均單價價差為2.4萬元（即5.1萬元-2.7萬元=2.4萬元）。是可合理推論，系爭土地因主張通行權可對外通行後，所增價額為每坪2.4萬元，則本件訴之聲明第一項、第三項訴訟標的價額均應核定為5,184,439元【計算式：2.4萬元/坪×(108.00763+108.01065)坪＝5,184,43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合併核定為10,368,878元【計算式：㈠5,184,439元+㈡5,184,439元＝10,368,878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21,756元。
四、承前，如原告未能查報本件訴訟標的具體價額，亦不願支付鑑價費用，即應於收受本裁定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121,756元。如逾期未繳納或繳納不完全，即駁回其訴。
五、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麥元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語柔
附表一（土地有臨路）
		編號

		地址

		總價

		交易總面積

		單價(每坪)



		1

		東港鎮船頭段192地號

		770萬元

		272.74坪

		2.82萬元/坪



		2

		東港鎮大埔段1259地號

		1,680萬元

		233.11坪

		7.21萬元/坪



		3

		東港鎮大埔段545、545-3地號

		2,683萬元

		447.23坪

		6萬元/坪



		4

		東港鎮後寮溪段974地號

		351萬元

		100.32坪

		3.5萬元/坪



		5

		東港鎮後寮溪段974地號

		246萬元

		70.32坪

		3.5萬元/坪



		平均

		


		5,730萬元

		1,123.72坪

		5.1萬元/坪







附表二（土地未臨路）
		編號

		地址

		總價

		交易總面積

		單價(每坪)



		1

		東港鎮後寮溪段1059、1028地號

		698萬元

		116.4坪

		6萬元/坪



		2

		東港鎮船頭段697地號

		230萬元

		227.25坪

		1.01萬元/坪



		平均

		


		928萬元

		343.65坪

		2.7萬元/坪







附表三
		編號

		土地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1

		165地號

		許博森



		2

		165-1地號

		許博翰





		


		165-2地號

		




		


		165-3地號

		




		3

		166地號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166-13地號

		




		4

		186地號







		洪福壽



		


		


		洪福雄



		


		


		洪福贊



		


		


		洪福得



		


		


		陳建銘



		


		


		陳阿錦



		


		


		莊陳英麗



		


		


		洪黃銀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5

		187地號

		曾國和



		6

		188地號







		張榮發



		


		


		張榮振



		


		


		張榮昌



		


		


		張榮典



		


		


		張榮六



		


		


		張惠美



		


		


		張惠絨



		


		


		張惠芳



		7

		189地號

		陳嫣鏡



		8

		189-1地號

		嘉曜鋼鐵有限公司





		


		190地號

		




		


		193-1地號

		




		9

		191地號

		方怡貞



		


		


		方怡莉



		


		


		方怡華



		


		


		方儷憓



		10

		193地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162地號、
163地號、
164地號

		許麗莎



		


		


		許茂煌



		


		


		許生章



		


		


		許博翰



		


		


		許博森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潮補字第69號

原      告  方曉菁  





被      告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志閎  

被      告  嘉曜鋼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樂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被      告  許博森  

            許博翰  

            洪福壽  

            洪福雄  

            洪福贊  

            洪福得  

            陳建銘  



            陳阿錦  

            莊陳英麗

            洪黃銀  

            曾國和  

            張榮發  

            張榮振  

            張榮昌  

            張榮典  

            張榮六  

            張惠美  

            張惠絨  

            張惠芳  

            陳嫣鏡  

            方怡貞  

            方怡莉  

            方怡華  

            方儷憓  

            許麗莎  



            許茂煌  

            許生章  

一、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惟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法院因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土地所有人方面，為其所有權之擴張，在鄰地所有人方面，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制，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5規定之法意，鄰地通行權訴訟標的之價額，如主張通行權之人為原告，應以其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為準；如否認通行權之人為原告，則以其土地因被通行所減價額為準（最高法院78台抗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法院依職權調查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為何，得經由鑑定結果認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96號裁定意旨），或比較附近有道路通行已實價登錄之土地價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2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管線安設權與鄰地通行權均係利用鄰地而增加自己土地之利益，而在鄰地地面下安設管線與在地面上通行之位置又大致相近，應採用與前述袋地通行相同計算標準核定。且袋地通行權部分與管線安設權部分，乃不同訴訟標的，其價額應合併計算（本院暨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6號研討結果、11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3號研討結果、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字第203號裁定參照）。    

二、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既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範疇，原告不繳納鑑定費，法院非不得依職權以其他方法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2項、第3項規定，申請地上權、永佃權、不動產役權、耕作權或農育權之設定或移轉登記，其權利價值不明者，應由申請人於申請書適當欄內自行加註，再依法計收登記費。前二項權利價值低於各該權利標的物之土地申報地價或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現值百分之四時，以各該權利標的物之土地申報地價或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現值百分之四為其一年之權利價值，按存續之年期計算；未定期限者，以七年計算之價值標準計收登記費。係提供不動產役權人申請設定、移轉登記，為計算該權利價值做為收取規費之依據，其計算方式本與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無涉，僅因其所增價額未確定時，乃參照該規定之計算方式，核算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而已。查我國110年7月1日開始實施實價登錄2.0新制，關鍵變革即包括完整揭露門牌、地號，已與先前實務見解認為：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不明，且未定期限時，應可參照地役權權利價值不明之情形，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以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四為其1年之權利價值，未定期限者並以7年計算其價值（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60號裁定意旨參照）之時空背景不同。相較之下，現行法院已有更新、更接近實際價額的工具，可供核定原告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額，在有相近地段、土地條件類似之土地實價登錄資料可查算之情形下，縱非完全精準，仍應較99年06月28日修正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更接近權利真實價值，法院自非不得依職權採用更能真實反應原告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之核定方法，而非一律參考其他權利之價值進行核定，合先敘明。

三、經查，原告起訴請求：㈠確認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65-5地號土地就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分別所有坐落同段165-3、165-2、165-1、165、166-13、166、186、187、188、189、189-1、190、191、193、193-1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通行方案一之土地（通行路寬8公尺，面積以實測為準）、或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1所有坐落同段162、163、16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通行方案二之土地（通行路寬8公尺，面積以實測為準），或法院認定其他以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有通行權存在。㈡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或被告編號11應容忍原告在前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通行，且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阻撓原告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原告在前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路面。㈢如附表三被告編號1至編號10或被告編號11應容忍原告在第一項通行權存在範圍之土地設置電力管線、自來水管線、汙水管線、瓦斯管線、電信管線或其他管線及排水溝渠。依前揭說明，上開訴訟標的價額應分別以原告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65-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通行袋地（訴之聲明第一項與第二項互相競合，目的同一，故僅以訴之聲明第一項之內容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即可）及訴之聲明第三項安設管線所增價額為準，合併計算核定之。請兩造：

    ㈠於收受本裁定5日內具狀陳報本件訴訟標的之具體價額，並提出相關估價報告，或陳明是否願支付費用送鑑價機關鑑價。

    ㈡如逾期未陳報、亦未表明願支付鑑價費用，本件即依下列方式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屏東縣東港鎮都市土地之乙種工業用地，面積分別為357.05平方公尺（即108.00763坪）、357.06平方公尺（即108.01065坪），又以東港鎮之都市土地、工業用地為搜尋條件於591網站上查詢近一年東港類似條件土地交易之實價登錄價格【剔除特殊交易、面積差距過大之交易情形】，並輔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檢視每筆交易土地臨路與否，有臨路之土地地號、總價、交易總面積、單坪價格均如附表一所示，每坪平均單價為5.1萬元（小數點後二位以下四捨五入）；另未臨路之土地地號、總價、交易總面積、單坪價格均如附表二所示，每坪平均單價則為2.7萬元（小數點後二位以下四捨五入），經計算如附表一、二所示與系爭土地相類條件土地近一年之交易實價，臨路與否之每坪平均單價價差為2.4萬元（即5.1萬元-2.7萬元=2.4萬元）。是可合理推論，系爭土地因主張通行權可對外通行後，所增價額為每坪2.4萬元，則本件訴之聲明第一項、第三項訴訟標的價額均應核定為5,184,439元【計算式：2.4萬元/坪×(108.00763+108.01065)坪＝5,184,43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合併核定為10,368,878元【計算式：㈠5,184,439元+㈡5,184,439元＝10,368,878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21,756元。

四、承前，如原告未能查報本件訴訟標的具體價額，亦不願支付鑑價費用，即應於收受本裁定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121,756元。如逾期未繳納或繳納不完全，即駁回其訴。

五、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麥元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語柔

附表一（土地有臨路）

編號 地址 總價 交易總面積 單價(每坪) 1 東港鎮船頭段192地號 770萬元 272.74坪 2.82萬元/坪 2 東港鎮大埔段1259地號 1,680萬元 233.11坪 7.21萬元/坪 3 東港鎮大埔段545、545-3地號 2,683萬元 447.23坪 6萬元/坪 4 東港鎮後寮溪段974地號 351萬元 100.32坪 3.5萬元/坪 5 東港鎮後寮溪段974地號 246萬元 70.32坪 3.5萬元/坪 平均  5,730萬元 1,123.72坪 5.1萬元/坪 

附表二（土地未臨路）

編號 地址 總價 交易總面積 單價(每坪) 1 東港鎮後寮溪段1059、1028地號 698萬元 116.4坪 6萬元/坪 2 東港鎮船頭段697地號 230萬元 227.25坪 1.01萬元/坪 平均  928萬元 343.65坪 2.7萬元/坪 

附表三

編號 土地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1 165地號 許博森 2 165-1地號 許博翰   165-2地號   165-3地號  3 166地號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166-13地號  4 186地號    洪福壽   洪福雄   洪福贊   洪福得   陳建銘   陳阿錦   莊陳英麗   洪黃銀   閎大租賃有限公司 5 187地號 曾國和 6 188地號    張榮發   張榮振   張榮昌   張榮典   張榮六   張惠美   張惠絨   張惠芳 7 189地號 陳嫣鏡 8 189-1地號 嘉曜鋼鐵有限公司   190地號   193-1地號  9 191地號 方怡貞   方怡莉   方怡華   方儷憓 10 193地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162地號、 163地號、 164地號 許麗莎   許茂煌   許生章   許博翰   許博森 





